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46號

抗  告  人  沈素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聯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間返還不當得利事

件（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617號），聲請法官迴

避，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

第16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如附件。

二、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同法第33條第1

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係指法

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

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

判者而言。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

訟遲緩、曉諭發問態度欠佳，或認法官行使闡明權或指揮訴

訟欠當，或法官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不為調查，或法官就發

現真實認有必要之證據依職權為調查或開示心證於己不利，

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865號、

103年度台抗字第687號、109年度台抗字第890號裁定意旨參

照）。是以，若法官僅於訴訟程序之指揮或容納當事人調查

證據之聲請或其他類此情形，與當事人意見相左，尚不能認

其有聲請迴避之原因。且此種迴避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34

條第1項、第2項、第284條之規定，應於3日內提出能即時調

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642號裁定意旨

參照）。又指揮訴訟乃審判長或受命法官之職權，不能僅憑

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未依當事人意願進行訴訟之單純事實，即

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另承審法官於裁判上所為事實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定或所表示法律見解，係基於職權之行使，其當否本設有審

級救濟或再審之途徑，自難僅以承審法官於訴訟中曾為抗告

人不利之裁判或認定，逕認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7年

度台抗字第13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訴訟進行中，已許可

之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者，審判長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68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許可，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訴訟代理

人許可準則（下稱許可準則）第5條定有明文。是以當事人

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縱經審判長許可，倘訴訟進行

中，該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時，審判長自得依法撤銷

其許可。

三、經查：

(一)抗告人雖主張：原審112年度訴字第2617號返還不當得利事

件（下稱本案）於民國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時，法官陳僑

舫（下稱承審法官）以「原告（按指抗告人，下同）所指〇

〇〇」詢問伊，伊依法爭執「〇〇〇」並非伊所明指（查係

相對人書狀所載），然承審法官仍以「原告所指〇〇〇」詢

問，要伊表示意見，伊表示異議，並向承審法官表示請給時

間查明，但承審法官仍執意以「原告所指〇〇〇」勉強伊回

答，伊再表示請給時間查明，承審法官不悅竟稱伊之訴訟代

理人不適任，加以恫嚇，不顧伊對訴訟程序之異議，違反

「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認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應予迴避云云。但經本院調取本案案卷，抗告人起訴主張：

業務〇〇〇未告知伊所買受之預售屋半徑300公尺內有數座

寺廟此類嫌惡設施之資訊，致伊因不知該資訊致發生錯誤而

簽訂買賣契約，並發函向相對人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語（見本案卷第13-16

頁）。而依本案於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所示，筆錄第

3-4頁（見本案卷第127-128頁）記載如下：

法官

　　原告主張本案宮廟是指〇〇〇？

原告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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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承審法官僅在確認抗告人所主張之嫌惡設施即寺廟究係

何指，且於法官詢問「原告主張系爭〇〇〇為嫌惡設施，被

告是否爭執？」後，抗告人立即陳明「 原告沒有說〇〇

〇。」，法官即另以「原告主張宮廟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

爭執？」再為詢問，經核均屬承審法官依法行使闡明權及訴

訟指揮之範疇。至抗告人主張：承審法官不悅竟稱伊之訴訟

代理人不適任，加以恫嚇云云，則事涉法官曉諭發問態度是

否欠佳；另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不具律師資格，依許可準則

第5條規定，承審法官如認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

情形，本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許可。

至於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是否有不適任之情形，核屬承審法

官對於訴訟程序之指揮，依上開說明，並非抗告人得聲請法

官迴避之事由。故承審法官縱使於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時

有表示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復於113年5月20日裁定

本件許可〇〇〇為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之許可應予撤銷（見

本案卷第179-180頁），惟依上開說明，均不符合民事訴訟

法第33條第1項第2項所定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

(二)抗告人又謂：本案於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時，伊表明訴之

變更關係法條為民法第88條與第90條（口誤，應為第92條）

詐欺之意思表示撤銷為法律上基礎事實同一下，變更追加，

請求法院利用原訴訟資料或證據資料為判斷，承審法官竟稱

　　半徑300公尺內有好幾座宮廟，再陳報。

法官

　　原告主張系爭〇〇〇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被告訴訟代理人 

　　爭執。

原告訴訟代理人

　　原告沒有說〇〇〇。

法官

　　原告主張宮廟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被告訴訟代理人 

　　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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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判決，並違法不待伊陳述竟稱「事實理由如書狀所

述」，作為伊之陳述，使書記官黃俞婷載於筆錄，承審法官

涉犯教唆書記官黃俞婷犯刑法第213條之刑責。且伊當庭請

求閱覽伊以掛號郵寄陳報之廣告與書狀，承審法官不但不理

會伊之上開異議及閱覽廣告與書狀之請求，隨即解除伊之訴

訟代理人許可，違法剝奪伊擬當庭提出前述對相對人不利之

契約書與廣告（正本）請求勘驗之權利。惟觀諸本案於113

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記載如下：（見本案卷第169-170

頁）

法官

　　訴之聲明及事實理由？

原告訴訟代理人

　　訴之聲明要改成先位聲明，按照民法第88條撤銷意思

表示，備位聲明按照民法第90條詐欺撤銷意思表示，

事實理由部分是否按照歷次陳述及書狀，我要先閱

卷，現在當庭要閱覽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我

提出的廣告，我要求給我看我自己的書狀。

法官諭知

　　訴訟代理人就相關聲明、法律、程序及相關事實均不

清楚，經闡明後仍堅持，本院依民事訴訟法撤銷訴訟

代理人之許可。　 

法官

　　有何意思？

被告訴訟代理人

　　沒有意見。

原告訴訟代理人

　　我要表示異議，對於前述所載原告筆錄內容表示異

議，因為筆錄內容並非我肯定的意思表示，也並非我

的真意，法官違背原告的真意，強行載明於筆錄，這

是違反法律的規定，因為法官罔顧原告表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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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縱依抗告人所述，「事實理由如書狀所述」是承審法官

所講，而非抗告人之陳述，但書記官黃俞婷就當次開庭依其

見聞及認知，記載「事實理由部分是否按照歷次陳述及書

狀，我要先閱卷，…」，應認係記載言詞辯論經過之大概情

形，而非依在場者陳述之內容詳細記載，且對於抗告人後續

當庭所為異議要旨，亦已載明於該次筆錄，書記官黃俞婷就

該次言詞辯論筆錄之記載應認於法無違（參民事訴訟法第21

2條、第213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2項），抗告人謂法官

涉犯教唆書記官黃俞婷犯刑法第213條之刑責，並不可採。

再者，承審法官是否撤銷原本許可抗告人訴訟代理人〇〇〇

之許可，係屬法官訴訟指揮之範疇，已如前述，承審法官是

否准許抗告人訴訟代理人當庭聲請提示卷證、閱卷之請求，

甚至要否進行勘驗，均屬證據調查事項，依上開說明，尚無

從僅憑法官未依抗告人意願進行訴訟之單純事實，即認其執

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況承審法官於113年5月22日以中院平民

桂112訴2617字第1130030509號函通知抗告人另行具狀聲請

閱覽卷宗、複製法庭錄音光碟及聲請更正筆錄，而抗告人已

於同年月28日聲請閱覽電子筆錄、複製電子卷證，並經原審

法院於同年6月13日以寄存送達方式將電子卷證光碟送達抗

告人（見本案卷第181、189-197頁），是承審法官並無不准

抗告人閱覽卷證資料之情事。

(三)此外，抗告人復未提出其他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承

審法官對於本案之訴訟標的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兩造間

有何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執行職

務不公平等客觀事實，揆諸上開說明，抗告人主張承審法官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之

規定不符，抗告人聲請承審法官迴避云云，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抗告人未能釋明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何

偏頗之虞，而駁回抗告人之本件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

指摘原裁定不當，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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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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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46號
抗  告  人  沈素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聯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617號），聲請法官迴避，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6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如附件。
二、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係指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而言。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曉諭發問態度欠佳，或認法官行使闡明權或指揮訴訟欠當，或法官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不為調查，或法官就發現真實認有必要之證據依職權為調查或開示心證於己不利，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865號、103年度台抗字第687號、109年度台抗字第890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若法官僅於訴訟程序之指揮或容納當事人調查證據之聲請或其他類此情形，與當事人意見相左，尚不能認其有聲請迴避之原因。且此種迴避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第284條之規定，應於3日內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64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指揮訴訟乃審判長或受命法官之職權，不能僅憑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未依當事人意願進行訴訟之單純事實，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另承審法官於裁判上所為事實認定或所表示法律見解，係基於職權之行使，其當否本設有審級救濟或再審之途徑，自難僅以承審法官於訴訟中曾為抗告人不利之裁判或認定，逕認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3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訴訟進行中，已許可之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者，審判長應依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許可，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訴訟代理人許可準則（下稱許可準則）第5條定有明文。是以當事人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縱經審判長許可，倘訴訟進行中，該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時，審判長自得依法撤銷其許可。
三、經查：
(一)抗告人雖主張：原審112年度訴字第2617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下稱本案）於民國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時，法官陳僑舫（下稱承審法官）以「原告（按指抗告人，下同）所指〇〇〇」詢問伊，伊依法爭執「〇〇〇」並非伊所明指（查係相對人書狀所載），然承審法官仍以「原告所指〇〇〇」詢問，要伊表示意見，伊表示異議，並向承審法官表示請給時間查明，但承審法官仍執意以「原告所指〇〇〇」勉強伊回答，伊再表示請給時間查明，承審法官不悅竟稱伊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加以恫嚇，不顧伊對訴訟程序之異議，違反「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認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應予迴避云云。但經本院調取本案案卷，抗告人起訴主張：業務〇〇〇未告知伊所買受之預售屋半徑300公尺內有數座寺廟此類嫌惡設施之資訊，致伊因不知該資訊致發生錯誤而簽訂買賣契約，並發函向相對人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語（見本案卷第13-16頁）。而依本案於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所示，筆錄第3-4頁（見本案卷第127-128頁）記載如下：
		法官
　　原告主張本案宮廟是指〇〇〇？
原告訴訟代理人
　　半徑300公尺內有好幾座宮廟，再陳報。
法官
　　原告主張系爭〇〇〇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被告訴訟代理人 
　　爭執。
原告訴訟代理人
　　原告沒有說〇〇〇。
法官
　　原告主張宮廟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被告訴訟代理人 
　　爭執。  







　　可知承審法官僅在確認抗告人所主張之嫌惡設施即寺廟究係何指，且於法官詢問「原告主張系爭〇〇〇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後，抗告人立即陳明「 原告沒有說〇〇〇。」，法官即另以「原告主張宮廟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再為詢問，經核均屬承審法官依法行使闡明權及訴訟指揮之範疇。至抗告人主張：承審法官不悅竟稱伊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加以恫嚇云云，則事涉法官曉諭發問態度是否欠佳；另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不具律師資格，依許可準則第5條規定，承審法官如認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本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許可。至於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是否有不適任之情形，核屬承審法官對於訴訟程序之指揮，依上開說明，並非抗告人得聲請法官迴避之事由。故承審法官縱使於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時有表示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復於113年5月20日裁定本件許可〇〇〇為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之許可應予撤銷（見本案卷第179-180頁），惟依上開說明，均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項所定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
(二)抗告人又謂：本案於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時，伊表明訴之變更關係法條為民法第88條與第90條（口誤，應為第92條）詐欺之意思表示撤銷為法律上基礎事實同一下，變更追加，請求法院利用原訴訟資料或證據資料為判斷，承審法官竟稱無法判決，並違法不待伊陳述竟稱「事實理由如書狀所述」，作為伊之陳述，使書記官黃俞婷載於筆錄，承審法官涉犯教唆書記官黃俞婷犯刑法第213條之刑責。且伊當庭請求閱覽伊以掛號郵寄陳報之廣告與書狀，承審法官不但不理會伊之上開異議及閱覽廣告與書狀之請求，隨即解除伊之訴訟代理人許可，違法剝奪伊擬當庭提出前述對相對人不利之契約書與廣告（正本）請求勘驗之權利。惟觀諸本案於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記載如下：（見本案卷第169-170頁）
		法官
　　訴之聲明及事實理由？
原告訴訟代理人
　　訴之聲明要改成先位聲明，按照民法第88條撤銷意思表示，備位聲明按照民法第90條詐欺撤銷意思表示，事實理由部分是否按照歷次陳述及書狀，我要先閱卷，現在當庭要閱覽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我提出的廣告，我要求給我看我自己的書狀。
法官諭知
　　訴訟代理人就相關聲明、法律、程序及相關事實均不清楚，經闡明後仍堅持，本院依民事訴訟法撤銷訴訟代理人之許可。　 
法官
　　有何意思？
被告訴訟代理人
　　沒有意見。
原告訴訟代理人
　　我要表示異議，對於前述所載原告筆錄內容表示異議，因為筆錄內容並非我肯定的意思表示，也並非我的真意，法官違背原告的真意，強行載明於筆錄，這是違反法律的規定，因為法官罔顧原告表示異議。 







　　可知縱依抗告人所述，「事實理由如書狀所述」是承審法官所講，而非抗告人之陳述，但書記官黃俞婷就當次開庭依其見聞及認知，記載「事實理由部分是否按照歷次陳述及書狀，我要先閱卷，…」，應認係記載言詞辯論經過之大概情形，而非依在場者陳述之內容詳細記載，且對於抗告人後續當庭所為異議要旨，亦已載明於該次筆錄，書記官黃俞婷就該次言詞辯論筆錄之記載應認於法無違（參民事訴訟法第212條、第213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2項），抗告人謂法官涉犯教唆書記官黃俞婷犯刑法第213條之刑責，並不可採。再者，承審法官是否撤銷原本許可抗告人訴訟代理人〇〇〇之許可，係屬法官訴訟指揮之範疇，已如前述，承審法官是否准許抗告人訴訟代理人當庭聲請提示卷證、閱卷之請求，甚至要否進行勘驗，均屬證據調查事項，依上開說明，尚無從僅憑法官未依抗告人意願進行訴訟之單純事實，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況承審法官於113年5月22日以中院平民桂112訴2617字第1130030509號函通知抗告人另行具狀聲請閱覽卷宗、複製法庭錄音光碟及聲請更正筆錄，而抗告人已於同年月28日聲請閱覽電子筆錄、複製電子卷證，並經原審法院於同年6月13日以寄存送達方式將電子卷證光碟送達抗告人（見本案卷第181、189-197頁），是承審法官並無不准抗告人閱覽卷證資料之情事。
(三)此外，抗告人復未提出其他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承審法官對於本案之訴訟標的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兩造間有何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執行職務不公平等客觀事實，揆諸上開說明，抗告人主張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不符，抗告人聲請承審法官迴避云云，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抗告人未能釋明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何偏頗之虞，而駁回抗告人之本件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46號
抗  告  人  沈素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聯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間返還不當得利事
件（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617號），聲請法官迴避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
16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如附件。
二、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同法第33條第1
    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係指法
    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
    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
    判者而言。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
    訟遲緩、曉諭發問態度欠佳，或認法官行使闡明權或指揮訴
    訟欠當，或法官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不為調查，或法官就發
    現真實認有必要之證據依職權為調查或開示心證於己不利，
    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865號、
    103年度台抗字第687號、109年度台抗字第890號裁定意旨參
    照）。是以，若法官僅於訴訟程序之指揮或容納當事人調查
    證據之聲請或其他類此情形，與當事人意見相左，尚不能認
    其有聲請迴避之原因。且此種迴避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34
    條第1項、第2項、第284條之規定，應於3日內提出能即時調
    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642號裁定意旨
    參照）。又指揮訴訟乃審判長或受命法官之職權，不能僅憑
    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未依當事人意願進行訴訟之單純事實，即
    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另承審法官於裁判上所為事實認
    定或所表示法律見解，係基於職權之行使，其當否本設有審
    級救濟或再審之途徑，自難僅以承審法官於訴訟中曾為抗告
    人不利之裁判或認定，逕認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7年
    度台抗字第13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訴訟進行中，已許可
    之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者，審判長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68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許可，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訴訟代理
    人許可準則（下稱許可準則）第5條定有明文。是以當事人
    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縱經審判長許可，倘訴訟進行中
    ，該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時，審判長自得依法撤銷其
    許可。
三、經查：
(一)抗告人雖主張：原審112年度訴字第2617號返還不當得利事
    件（下稱本案）於民國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時，法官陳僑
    舫（下稱承審法官）以「原告（按指抗告人，下同）所指〇〇
    〇」詢問伊，伊依法爭執「〇〇〇」並非伊所明指（查係相對人
    書狀所載），然承審法官仍以「原告所指〇〇〇」詢問，要伊
    表示意見，伊表示異議，並向承審法官表示請給時間查明，
    但承審法官仍執意以「原告所指〇〇〇」勉強伊回答，伊再表
    示請給時間查明，承審法官不悅竟稱伊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
    ，加以恫嚇，不顧伊對訴訟程序之異議，違反「當事人進行
    主義」，故認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應予迴避云云
    。但經本院調取本案案卷，抗告人起訴主張：業務〇〇〇未告
    知伊所買受之預售屋半徑300公尺內有數座寺廟此類嫌惡設
    施之資訊，致伊因不知該資訊致發生錯誤而簽訂買賣契約，
    並發函向相對人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語（見本案卷第13-16頁）。而依本
    案於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所示，筆錄第3-4頁（見本
    案卷第127-128頁）記載如下：
法官 　　原告主張本案宮廟是指〇〇〇？ 原告訴訟代理人 　　半徑300公尺內有好幾座宮廟，再陳報。 法官 　　原告主張系爭〇〇〇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被告訴訟代理人  　　爭執。 原告訴訟代理人 　　原告沒有說〇〇〇。 法官 　　原告主張宮廟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被告訴訟代理人  　　爭執。   
　　可知承審法官僅在確認抗告人所主張之嫌惡設施即寺廟究係
    何指，且於法官詢問「原告主張系爭〇〇〇為嫌惡設施，被告
    是否爭執？」後，抗告人立即陳明「 原告沒有說〇〇〇。」，
    法官即另以「原告主張宮廟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再為詢問，經核均屬承審法官依法行使闡明權及訴訟指揮之
    範疇。至抗告人主張：承審法官不悅竟稱伊之訴訟代理人不
    適任，加以恫嚇云云，則事涉法官曉諭發問態度是否欠佳；
    另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不具律師資格，依許可準則第5條規
    定，承審法官如認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本
    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許可。至於抗告
    人之訴訟代理人是否有不適任之情形，核屬承審法官對於訴
    訟程序之指揮，依上開說明，並非抗告人得聲請法官迴避之
    事由。故承審法官縱使於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時有表示抗
    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復於113年5月20日裁定本件許可
    〇〇〇為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之許可應予撤銷（見本案卷第179
    -180頁），惟依上開說明，均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
    項第2項所定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
(二)抗告人又謂：本案於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時，伊表明訴之
    變更關係法條為民法第88條與第90條（口誤，應為第92條）
    詐欺之意思表示撤銷為法律上基礎事實同一下，變更追加，
    請求法院利用原訴訟資料或證據資料為判斷，承審法官竟稱
    無法判決，並違法不待伊陳述竟稱「事實理由如書狀所述」
    ，作為伊之陳述，使書記官黃俞婷載於筆錄，承審法官涉犯
    教唆書記官黃俞婷犯刑法第213條之刑責。且伊當庭請求閱
    覽伊以掛號郵寄陳報之廣告與書狀，承審法官不但不理會伊
    之上開異議及閱覽廣告與書狀之請求，隨即解除伊之訴訟代
    理人許可，違法剝奪伊擬當庭提出前述對相對人不利之契約
    書與廣告（正本）請求勘驗之權利。惟觀諸本案於113年5月
    16日言詞辯論筆錄，記載如下：（見本案卷第169-170頁）
法官 　　訴之聲明及事實理由？ 原告訴訟代理人 　　訴之聲明要改成先位聲明，按照民法第88條撤銷意思表示，備位聲明按照民法第90條詐欺撤銷意思表示，事實理由部分是否按照歷次陳述及書狀，我要先閱卷，現在當庭要閱覽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我提出的廣告，我要求給我看我自己的書狀。 法官諭知 　　訴訟代理人就相關聲明、法律、程序及相關事實均不清楚，經闡明後仍堅持，本院依民事訴訟法撤銷訴訟代理人之許可。　  法官 　　有何意思？ 被告訴訟代理人 　　沒有意見。 原告訴訟代理人 　　我要表示異議，對於前述所載原告筆錄內容表示異議，因為筆錄內容並非我肯定的意思表示，也並非我的真意，法官違背原告的真意，強行載明於筆錄，這是違反法律的規定，因為法官罔顧原告表示異議。  
　　可知縱依抗告人所述，「事實理由如書狀所述」是承審法官
    所講，而非抗告人之陳述，但書記官黃俞婷就當次開庭依其
    見聞及認知，記載「事實理由部分是否按照歷次陳述及書狀
    ，我要先閱卷，…」，應認係記載言詞辯論經過之大概情形
    ，而非依在場者陳述之內容詳細記載，且對於抗告人後續當
    庭所為異議要旨，亦已載明於該次筆錄，書記官黃俞婷就該
    次言詞辯論筆錄之記載應認於法無違（參民事訴訟法第212
    條、第213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2項），抗告人謂法官涉
    犯教唆書記官黃俞婷犯刑法第213條之刑責，並不可採。再
    者，承審法官是否撤銷原本許可抗告人訴訟代理人〇〇〇之許
    可，係屬法官訴訟指揮之範疇，已如前述，承審法官是否准
    許抗告人訴訟代理人當庭聲請提示卷證、閱卷之請求，甚至
    要否進行勘驗，均屬證據調查事項，依上開說明，尚無從僅
    憑法官未依抗告人意願進行訴訟之單純事實，即認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虞。況承審法官於113年5月22日以中院平民桂11
    2訴2617字第1130030509號函通知抗告人另行具狀聲請閱覽
    卷宗、複製法庭錄音光碟及聲請更正筆錄，而抗告人已於同
    年月28日聲請閱覽電子筆錄、複製電子卷證，並經原審法院
    於同年6月13日以寄存送達方式將電子卷證光碟送達抗告人
    （見本案卷第181、189-197頁），是承審法官並無不准抗告
    人閱覽卷證資料之情事。
(三)此外，抗告人復未提出其他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承
    審法官對於本案之訴訟標的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兩造間
    有何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執行職
    務不公平等客觀事實，揆諸上開說明，抗告人主張承審法官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之
    規定不符，抗告人聲請承審法官迴避云云，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抗告人未能釋明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何
    偏頗之虞，而駁回抗告人之本件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
    指摘原裁定不當，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46號
抗  告  人  沈素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聯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617號），聲請法官迴避，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6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如附件。
二、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係指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而言。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曉諭發問態度欠佳，或認法官行使闡明權或指揮訴訟欠當，或法官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不為調查，或法官就發現真實認有必要之證據依職權為調查或開示心證於己不利，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865號、103年度台抗字第687號、109年度台抗字第890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若法官僅於訴訟程序之指揮或容納當事人調查證據之聲請或其他類此情形，與當事人意見相左，尚不能認其有聲請迴避之原因。且此種迴避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第284條之規定，應於3日內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64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指揮訴訟乃審判長或受命法官之職權，不能僅憑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未依當事人意願進行訴訟之單純事實，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另承審法官於裁判上所為事實認定或所表示法律見解，係基於職權之行使，其當否本設有審級救濟或再審之途徑，自難僅以承審法官於訴訟中曾為抗告人不利之裁判或認定，逕認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3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訴訟進行中，已許可之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者，審判長應依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許可，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訴訟代理人許可準則（下稱許可準則）第5條定有明文。是以當事人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縱經審判長許可，倘訴訟進行中，該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時，審判長自得依法撤銷其許可。
三、經查：
(一)抗告人雖主張：原審112年度訴字第2617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下稱本案）於民國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時，法官陳僑舫（下稱承審法官）以「原告（按指抗告人，下同）所指〇〇〇」詢問伊，伊依法爭執「〇〇〇」並非伊所明指（查係相對人書狀所載），然承審法官仍以「原告所指〇〇〇」詢問，要伊表示意見，伊表示異議，並向承審法官表示請給時間查明，但承審法官仍執意以「原告所指〇〇〇」勉強伊回答，伊再表示請給時間查明，承審法官不悅竟稱伊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加以恫嚇，不顧伊對訴訟程序之異議，違反「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認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應予迴避云云。但經本院調取本案案卷，抗告人起訴主張：業務〇〇〇未告知伊所買受之預售屋半徑300公尺內有數座寺廟此類嫌惡設施之資訊，致伊因不知該資訊致發生錯誤而簽訂買賣契約，並發函向相對人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語（見本案卷第13-16頁）。而依本案於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所示，筆錄第3-4頁（見本案卷第127-128頁）記載如下：
		法官
　　原告主張本案宮廟是指〇〇〇？
原告訴訟代理人
　　半徑300公尺內有好幾座宮廟，再陳報。
法官
　　原告主張系爭〇〇〇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被告訴訟代理人 
　　爭執。
原告訴訟代理人
　　原告沒有說〇〇〇。
法官
　　原告主張宮廟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被告訴訟代理人 
　　爭執。  







　　可知承審法官僅在確認抗告人所主張之嫌惡設施即寺廟究係何指，且於法官詢問「原告主張系爭〇〇〇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後，抗告人立即陳明「 原告沒有說〇〇〇。」，法官即另以「原告主張宮廟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再為詢問，經核均屬承審法官依法行使闡明權及訴訟指揮之範疇。至抗告人主張：承審法官不悅竟稱伊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加以恫嚇云云，則事涉法官曉諭發問態度是否欠佳；另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不具律師資格，依許可準則第5條規定，承審法官如認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本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許可。至於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是否有不適任之情形，核屬承審法官對於訴訟程序之指揮，依上開說明，並非抗告人得聲請法官迴避之事由。故承審法官縱使於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時有表示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復於113年5月20日裁定本件許可〇〇〇為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之許可應予撤銷（見本案卷第179-180頁），惟依上開說明，均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項所定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
(二)抗告人又謂：本案於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時，伊表明訴之變更關係法條為民法第88條與第90條（口誤，應為第92條）詐欺之意思表示撤銷為法律上基礎事實同一下，變更追加，請求法院利用原訴訟資料或證據資料為判斷，承審法官竟稱無法判決，並違法不待伊陳述竟稱「事實理由如書狀所述」，作為伊之陳述，使書記官黃俞婷載於筆錄，承審法官涉犯教唆書記官黃俞婷犯刑法第213條之刑責。且伊當庭請求閱覽伊以掛號郵寄陳報之廣告與書狀，承審法官不但不理會伊之上開異議及閱覽廣告與書狀之請求，隨即解除伊之訴訟代理人許可，違法剝奪伊擬當庭提出前述對相對人不利之契約書與廣告（正本）請求勘驗之權利。惟觀諸本案於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記載如下：（見本案卷第169-170頁）
		法官
　　訴之聲明及事實理由？
原告訴訟代理人
　　訴之聲明要改成先位聲明，按照民法第88條撤銷意思表示，備位聲明按照民法第90條詐欺撤銷意思表示，事實理由部分是否按照歷次陳述及書狀，我要先閱卷，現在當庭要閱覽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我提出的廣告，我要求給我看我自己的書狀。
法官諭知
　　訴訟代理人就相關聲明、法律、程序及相關事實均不清楚，經闡明後仍堅持，本院依民事訴訟法撤銷訴訟代理人之許可。　 
法官
　　有何意思？
被告訴訟代理人
　　沒有意見。
原告訴訟代理人
　　我要表示異議，對於前述所載原告筆錄內容表示異議，因為筆錄內容並非我肯定的意思表示，也並非我的真意，法官違背原告的真意，強行載明於筆錄，這是違反法律的規定，因為法官罔顧原告表示異議。 







　　可知縱依抗告人所述，「事實理由如書狀所述」是承審法官所講，而非抗告人之陳述，但書記官黃俞婷就當次開庭依其見聞及認知，記載「事實理由部分是否按照歷次陳述及書狀，我要先閱卷，…」，應認係記載言詞辯論經過之大概情形，而非依在場者陳述之內容詳細記載，且對於抗告人後續當庭所為異議要旨，亦已載明於該次筆錄，書記官黃俞婷就該次言詞辯論筆錄之記載應認於法無違（參民事訴訟法第212條、第213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2項），抗告人謂法官涉犯教唆書記官黃俞婷犯刑法第213條之刑責，並不可採。再者，承審法官是否撤銷原本許可抗告人訴訟代理人〇〇〇之許可，係屬法官訴訟指揮之範疇，已如前述，承審法官是否准許抗告人訴訟代理人當庭聲請提示卷證、閱卷之請求，甚至要否進行勘驗，均屬證據調查事項，依上開說明，尚無從僅憑法官未依抗告人意願進行訴訟之單純事實，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況承審法官於113年5月22日以中院平民桂112訴2617字第1130030509號函通知抗告人另行具狀聲請閱覽卷宗、複製法庭錄音光碟及聲請更正筆錄，而抗告人已於同年月28日聲請閱覽電子筆錄、複製電子卷證，並經原審法院於同年6月13日以寄存送達方式將電子卷證光碟送達抗告人（見本案卷第181、189-197頁），是承審法官並無不准抗告人閱覽卷證資料之情事。
(三)此外，抗告人復未提出其他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承審法官對於本案之訴訟標的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兩造間有何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執行職務不公平等客觀事實，揆諸上開說明，抗告人主張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不符，抗告人聲請承審法官迴避云云，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抗告人未能釋明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何偏頗之虞，而駁回抗告人之本件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46號
抗  告  人  沈素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聯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617號），聲請法官迴避，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6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如附件。
二、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係指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而言。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曉諭發問態度欠佳，或認法官行使闡明權或指揮訴訟欠當，或法官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不為調查，或法官就發現真實認有必要之證據依職權為調查或開示心證於己不利，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865號、103年度台抗字第687號、109年度台抗字第890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若法官僅於訴訟程序之指揮或容納當事人調查證據之聲請或其他類此情形，與當事人意見相左，尚不能認其有聲請迴避之原因。且此種迴避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第284條之規定，應於3日內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64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指揮訴訟乃審判長或受命法官之職權，不能僅憑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未依當事人意願進行訴訟之單純事實，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另承審法官於裁判上所為事實認定或所表示法律見解，係基於職權之行使，其當否本設有審級救濟或再審之途徑，自難僅以承審法官於訴訟中曾為抗告人不利之裁判或認定，逕認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3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訴訟進行中，已許可之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者，審判長應依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許可，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訴訟代理人許可準則（下稱許可準則）第5條定有明文。是以當事人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縱經審判長許可，倘訴訟進行中，該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時，審判長自得依法撤銷其許可。
三、經查：
(一)抗告人雖主張：原審112年度訴字第2617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下稱本案）於民國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時，法官陳僑舫（下稱承審法官）以「原告（按指抗告人，下同）所指〇〇〇」詢問伊，伊依法爭執「〇〇〇」並非伊所明指（查係相對人書狀所載），然承審法官仍以「原告所指〇〇〇」詢問，要伊表示意見，伊表示異議，並向承審法官表示請給時間查明，但承審法官仍執意以「原告所指〇〇〇」勉強伊回答，伊再表示請給時間查明，承審法官不悅竟稱伊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加以恫嚇，不顧伊對訴訟程序之異議，違反「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認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應予迴避云云。但經本院調取本案案卷，抗告人起訴主張：業務〇〇〇未告知伊所買受之預售屋半徑300公尺內有數座寺廟此類嫌惡設施之資訊，致伊因不知該資訊致發生錯誤而簽訂買賣契約，並發函向相對人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語（見本案卷第13-16頁）。而依本案於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所示，筆錄第3-4頁（見本案卷第127-128頁）記載如下：
法官 　　原告主張本案宮廟是指〇〇〇？ 原告訴訟代理人 　　半徑300公尺內有好幾座宮廟，再陳報。 法官 　　原告主張系爭〇〇〇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被告訴訟代理人  　　爭執。 原告訴訟代理人 　　原告沒有說〇〇〇。 法官 　　原告主張宮廟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 被告訴訟代理人  　　爭執。   
　　可知承審法官僅在確認抗告人所主張之嫌惡設施即寺廟究係何指，且於法官詢問「原告主張系爭〇〇〇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後，抗告人立即陳明「 原告沒有說〇〇〇。」，法官即另以「原告主張宮廟為嫌惡設施，被告是否爭執？」再為詢問，經核均屬承審法官依法行使闡明權及訴訟指揮之範疇。至抗告人主張：承審法官不悅竟稱伊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加以恫嚇云云，則事涉法官曉諭發問態度是否欠佳；另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不具律師資格，依許可準則第5條規定，承審法官如認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本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許可。至於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是否有不適任之情形，核屬承審法官對於訴訟程序之指揮，依上開說明，並非抗告人得聲請法官迴避之事由。故承審法官縱使於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時有表示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不適任，復於113年5月20日裁定本件許可〇〇〇為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之許可應予撤銷（見本案卷第179-180頁），惟依上開說明，均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項所定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
(二)抗告人又謂：本案於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時，伊表明訴之變更關係法條為民法第88條與第90條（口誤，應為第92條）詐欺之意思表示撤銷為法律上基礎事實同一下，變更追加，請求法院利用原訴訟資料或證據資料為判斷，承審法官竟稱無法判決，並違法不待伊陳述竟稱「事實理由如書狀所述」，作為伊之陳述，使書記官黃俞婷載於筆錄，承審法官涉犯教唆書記官黃俞婷犯刑法第213條之刑責。且伊當庭請求閱覽伊以掛號郵寄陳報之廣告與書狀，承審法官不但不理會伊之上開異議及閱覽廣告與書狀之請求，隨即解除伊之訴訟代理人許可，違法剝奪伊擬當庭提出前述對相對人不利之契約書與廣告（正本）請求勘驗之權利。惟觀諸本案於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記載如下：（見本案卷第169-170頁）
法官 　　訴之聲明及事實理由？ 原告訴訟代理人 　　訴之聲明要改成先位聲明，按照民法第88條撤銷意思表示，備位聲明按照民法第90條詐欺撤銷意思表示，事實理由部分是否按照歷次陳述及書狀，我要先閱卷，現在當庭要閱覽113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我提出的廣告，我要求給我看我自己的書狀。 法官諭知 　　訴訟代理人就相關聲明、法律、程序及相關事實均不清楚，經闡明後仍堅持，本院依民事訴訟法撤銷訴訟代理人之許可。　  法官 　　有何意思？ 被告訴訟代理人 　　沒有意見。 原告訴訟代理人 　　我要表示異議，對於前述所載原告筆錄內容表示異議，因為筆錄內容並非我肯定的意思表示，也並非我的真意，法官違背原告的真意，強行載明於筆錄，這是違反法律的規定，因為法官罔顧原告表示異議。  
　　可知縱依抗告人所述，「事實理由如書狀所述」是承審法官所講，而非抗告人之陳述，但書記官黃俞婷就當次開庭依其見聞及認知，記載「事實理由部分是否按照歷次陳述及書狀，我要先閱卷，…」，應認係記載言詞辯論經過之大概情形，而非依在場者陳述之內容詳細記載，且對於抗告人後續當庭所為異議要旨，亦已載明於該次筆錄，書記官黃俞婷就該次言詞辯論筆錄之記載應認於法無違（參民事訴訟法第212條、第213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2項），抗告人謂法官涉犯教唆書記官黃俞婷犯刑法第213條之刑責，並不可採。再者，承審法官是否撤銷原本許可抗告人訴訟代理人〇〇〇之許可，係屬法官訴訟指揮之範疇，已如前述，承審法官是否准許抗告人訴訟代理人當庭聲請提示卷證、閱卷之請求，甚至要否進行勘驗，均屬證據調查事項，依上開說明，尚無從僅憑法官未依抗告人意願進行訴訟之單純事實，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況承審法官於113年5月22日以中院平民桂112訴2617字第1130030509號函通知抗告人另行具狀聲請閱覽卷宗、複製法庭錄音光碟及聲請更正筆錄，而抗告人已於同年月28日聲請閱覽電子筆錄、複製電子卷證，並經原審法院於同年6月13日以寄存送達方式將電子卷證光碟送達抗告人（見本案卷第181、189-197頁），是承審法官並無不准抗告人閱覽卷證資料之情事。
(三)此外，抗告人復未提出其他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承審法官對於本案之訴訟標的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兩造間有何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執行職務不公平等客觀事實，揆諸上開說明，抗告人主張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不符，抗告人聲請承審法官迴避云云，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抗告人未能釋明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何偏頗之虞，而駁回抗告人之本件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